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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总裁王岩：

为创新插上国际化翅膀

□

本报记者 钱杰

创新才能做大做强

中国券商要尽快缩短与国际

一流投行的距离，创新发展就成为

必然的选择。 与综合治理前相比，

目前行业的资本实力大幅提升，行

业依法合规、稳健经营的意识大大

增强， 风险管理能力逐步提高，证

券公司的治理结构日渐完善，行业

的经营风险大大降低，为证券行业

的大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证券

公司有能力、有条件通过创新做大

做强。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中国证券行业

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 与国际一流投行

相比存在哪些差距？

王岩：与西方成熟的、超过百年历

史的证券市场相比，中国证券市场是年

轻的市场，只有短短

20

年发展历史。 与

之相对应，中国证券行业也处于初级阶

段，市场化程度较低。

与国际一流投行相比，中国券商在

经营范围、服务所覆盖的地域及客户群

体、产品创新能力和丰富性等方面都存

在巨大差距。 仅以服务所覆盖的地域及

客户群体一项为例，国际一流投资银行

都是全球化运作的投行， 多是百年老

店，建立了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分支机构、销售网络和客户群体，资本

实力雄厚，运营规模庞大；而中国券商

目前还主要在境内服务本土客户，收入

也主要来自于本土业务， 资本实力小，

缺少全球化的运营机构、客户群体和销

售网络。

从经营范围来看， 目前内地证券

公司主要从事经纪、投行等通道业务，

尽管也有资产管理、自营业务，但总体

来说业务品种比较单薄， 经营规模也

不尽如人意， 不仅与国外大行相比差

距巨大， 即使与在香港经营的中资券

商相比也有较大差距。 比如，香港中资

券商的业务范围包括财务顾问、 企业

融资、收购兼并、机构销售、投资服务、

投资研究、定息收益、衍生产品、资产

管理、直接投资、过桥贷款、私人财富

管理、杠杆及结构融资、商品交易等在

内的全方位投资银行服务； 在二级市

场上向客户提供孖展融资、新股融资、

二级市场配售及全球期货等服务，以

及备兑权证、牛熊证、期权、期货、利

率、汇率、结构化产品等各种金融衍生

品的创设、做市和交易等。

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

相关领域管制的逐步放开，中国证券业

将迎来历史性的大发展机遇，中国券商

要尽快缩短与国际一流投行的距离，创

新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中国证券报：目前业内对于放松管

制、鼓励创新的呼声很高，怎么看创新

与监管的关系？ 目前放松管制的条件是

否已经成熟？

王岩： 创新与监管是一对矛盾，但

他们之间存在辩证关系，按照时间顺序

来讲，应该是先有创新，后有监管。 国外

发达资本市场能产生那么多创新产品，

产品创新速度如此之快，与相对宽松的

监管环境有必然的关系。 要鼓励行业创

新，就要适度放松监管；但在创新产品

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后， 监管就必须到

位。 因为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管，创新也

会引发系统性风险。 此次美国次贷衍生

品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充分说明了

这一点。 因此，如何既能鼓励创新、又能

实现有效监管，这也许是证券行业探讨

的永恒话题。

国内证券行业经过综合治理， 已经

建立了以净资本为核心的监管体系。 与

综合治理前相比， 目前行业的资本实力

大幅提升，行业依法合规、稳健经营的意

识大大增强，风险管理能力逐步提高，证

券公司的治理结构日渐完善， 行业的经

营风险大大降低， 为证券行业的大发展

奠定了较好基础，证券公司有能力、有条

件通过创新做大做强。 只要监管政策支

持，一定会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

面。 我认为，创新发展是做大资本市场、

做强证券行业的必由之路。

系统“集成” 培育“创新生态”

一个没有能力创新的投资银行

迟早会在竞争中被淘汰。 没有投行

的创新就没有证券行业的大发展，

但投行的创新不是孤立的，投行的

创新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配套支

持才能取得成功。

中国证券报：从证券公司过去

20

年

的发展来看，创新并非新口号，但至今

证券公司的发展依然同质化严重、创新

明显不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哪

些因素阻碍了券商创新的步伐？

王岩：创新的概念最早是由经济学

家熊彼特提出来的。 他认为，创新就是

把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 “新结

合”引入生产体系。 它具有较为丰富的

内涵和外延，比如，与创新相关的要素

包括技术、组织、制度、管理、市场等多

个方面；创新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从目

标制定到目标实现的各个环节存在互

相联系，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

过去二十年证券行业创新的缺乏，

一方面在于券商本身对于创新的认识

不足，创新的能力也不足；另一方面在

于推动创新的生态环境尚未形成。中国

资本市场和证券行业总体处于发展的

初级阶段，资本市场的机制、基础金融

工具的数量以及券商的创新能力存在

不足，监管政策也在不断摸索，市场投

资者的培育也需要一个过程，上述各方

面因素制约了行业的创新和发展。

当谈到资本市场和证券行业创新

时，首先要对创新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各

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系统性的思

考。 比如创新包括产品创新、业务创新、

管理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监管创

新等多个层次；其次，证券行业的创新

离不开资本市场创新、 市场主体的培

育、体制机制的创新以及监管创新等多

个方面，只有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的创

新同步匹配，才能打造良性互动的创新

生态环境。

国外资本市场及证券行业的创新

实践也验证了这一点。 在美国，资本市

场和投资银行业的创新，有些是投行推

动的，有些是监管层推动的。 但是，无论

谁是推动者，都离不开一个系统性的创

新生态环境。 比如围绕美国债券的全部

产品创新都离不开强大的债券市场的

创新发展，其中包括机构投资者的积极

参与、信用评级体系的健全、监管政策

的支持、市场的开放以及投行的创新推

动等，缺一不可。 又如，美国私募证券的

大规模发展源自于美国

144A

条例的颁

布与实施。 美国证券监管层为了吸引国

际证券在美国发行，允许合格机构投资

者在初始认购了私募发行的证券后，可

以随时向其他合格机构投资者出售（原

来规定有

2-3

年的限售期），从而使这一

发行方式得到迅速发展。 上世纪

80

年代

的许多创新融资工具， 如抵押贷款证

券、资产抵押证券，都采用了私募发行

方式。 到

1989

年， 私募发行规模超过

1700

亿美元，在所有融资中占比达三分

之一。

对于投资银行本身来说，创新不是

什么新生事物， 创新是投行的天职，创

新能力的强弱是一家投资银行竞争能

力的具体表现。 一个没有能力创新的投

资银行迟早会在竞争中被淘汰。 从证券

行业来说，没有投行的创新就没有证券

行业的大发展，但投行的创新不是孤立

的，投行的创新需要一个良好的生态环

境配套支持才能取得成功。

中国证券报：证券行业的创新需要

哪些条件？ 你希望监管政策未来在哪些

领域有所放松？

王岩：证券行业的创新，不仅仅是

证券行业本身的事情，它需要整个外围

金融生态环境的支持与配合。 比如创新

基础金融产品方面，需要有丰富、多样

的基础金融产品和风险对冲工具，为创

新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基础产品支持；投

资者方面，需要培育一大批合格的专业

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入市，为创新

提供良好的客户基础即投资者群体；监

管方面，需要在整个社会特别是整个金

融监管体系范围内推动体制和制度创

新， 共同营造宽松的创新发展环境；有

效的市场服务方面， 需要提供简便、高

效率的服务，为创新产品提供便捷的交

易市场。 我认为，证券行业的创新必然

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并最终推动

整个行业向前发展。

开展创新业务需要相应的净资本

和资金做支撑。 应放宽净资本监管，释

放资本，使证券公司为创新做好充足的

资本准备。 应为证券公司建立市场化的

筹资环境，拓宽券商融资渠道，允许证

券公司有合理的杠杆经营比率，使券商

能有效地通过短期融资券、金融债等负

债渠道筹集资金。

开展创新还需要放开业务管制，比

如放宽资产管理业务投资范围，实施备

案发行；加快培育债券市场的适合投资

主体，推动信用评级体系建设，加快推

出新的债券品种，以及各类利率、信用

衍生品。 还有就是加快推出场外市场做

市商制度，让券商充分发挥市场流动性

管理、价格发现的功能，使券商建立起

做市商业务盈利模式。

把香港作为创新试验田

紧密跟进内地创新政策，积极

鼓励原创型创新，同时密切跟踪同

业创新动态， 大力推动跟随型创

新。 在鼓励内地公司开展原创型创

新的同时，还把香港市场作为引进

和培育内地创新业务的试验田。

中国证券报：招商证券今年在业务

创新上有哪些打算？

王岩：招商证券未来的战略目标是

“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 努力打造中国

最佳投资银行”，通过转型发展、跨境发

展和创新发展把公司建设成为规模化

经营、核心竞争力突出、创新领先、境内

外业务全面发展，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

务的全能型券商。

对于创新，公司总体思路是，紧密跟

进国内创新政策，积极鼓励原创型创新，

同时密切跟踪同业创新动态， 大力推动

跟随型创新。 公司将建立新的创新组织

架构和激励机制，对于重大战略性创新、

原创型创新，公司领导亲自抓，加大资源

投入和激励力度， 希望开发一批原创型

创新，引领和推动行业的创新发展。

具体来说，我们的创新发展战略就

是要建立和完善鼓励创新发展的资源

配置和激励机制，大力引进和培养创新

型人才，紧跟市场和政策动向，持续学

习和借鉴先进的国际经验，实现创新业

务的领先。 要确保公司政策型创新的市

场领先地位，前瞻性培育和发挥自主型

创新；要以业务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

新为先导，以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为支

撑，重点在财富管理、融资融券、跨境业

务、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直投基金、做

市商、场内交易策略及场外交易等方面

实现创新突破。

在鼓励内地公司开展原创型创新

的同时，我们还把香港市场作为引进和

培育内地创新业务的“试验田”。 香港证

券市场是一个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进

入壁垒较低，管制较少，目前很多在内

地不能做的业务在香港都可以做。 对于

内地券商而言，通过香港市场学习新业

务，有天然的优势，香港资本市场的很

多业务都可能成为内地证券公司未来

的发展方向。 我们准备先在香港公司培

养海外团队，先在香港公司把业务做起

来，然后再培训内地人才，等到内地市

场条件具备后， 把海外业务引进来，推

动内地业务的创新。

中国证券报：具体而言，招商证券

未来将怎样推进国际化战略，并通过国

际业务带动国内业务创新？

王岩：招商证券已经在香港建立了

招商证券（香港）这一国际化业务平台。

目前招商证券（香港）牌照齐全，具备较

好的业务基础，开展创新业务的空间比

较大。 未来我们准备积极出海，做大做

强香港业务， 积极发展内地还没有、未

来增长潜力大的业务，成为公司创新发

展的先行军，一旦内地条件成熟，就可

以直接把香港业务的经验引进过来推

动内地业务的创新。

招商证券（香港）的发展战略首先

是利用一级市场业务带动二级市场业

务的发展，未来再以二级市场的渠道和

客户资源支持一级市场业务发展，最终

目标是建设成为国际化的全功能投资

银行。 目前尽管招商证券（香港）牌照齐

全，但由于整体业务规模小，难以实现

较大的发展，所以下一步我们首先要努

力形成规模效应，以投资银行业务为龙

头，带动机构销售和私人财富管理业务

的发展。 其次，将积极营销大中型客户，

形成大中小立体式的客户结构，逐步建

立全产业链的客户服务体系。 只有把招

商证券（香港）做大做强，塑造成为客户

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全功能型券商，招商

证券（香港）才有更大的能力成为创新

业务的“试验田”，也才能真正有能力推

动内地创新业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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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业创新发展高端访谈系列

政策暖风频吹， 行业呼声高涨，

2012

年注定将成为中国证券

业的创新之年。如何创新促发展，成为摆在各大证券公司面前的一

道战略性思考题。

对于这道思考题， 总部毗邻香港的招商证券给出了一个与众

不同的回答。 招商证券新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王岩在接受中国证

券报独家专访时表示，招商证券未来的总体思路是一手抓创新，一

手抓国际化，让香港成为内地业务创新的“试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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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１

号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２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年会的通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星期四）

９

点

３０

分

●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

行

Ｂ３

学术报告交流中心

香港中环金融街

８

号四季酒店大礼堂

●

会议方式：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采取现场投票方式，不提供网络投票

●

议案：

１．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４．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５．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６．

关于选举董娟女士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的议案

７．

关于选举孟焰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的议案

●

其他事项：

１．

听取《关于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

报告

＞

的汇报》

２．

听取《关于

＜

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

＞２０１１

年度执行情况的汇报》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至

２９

日董事会决议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至

２９

日监事会决议， 现将召开本行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年会的有关事宜通知

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星期四）

９

点

３０

分

２．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

Ｂ３

学术报告交流中心和香港中环金融街

８

号四季酒店大礼堂

３．

召集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方式：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采取现场投票方式，不提供网络投票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４．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５．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６．

关于选举董娟女士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的议案

７．

关于选举孟焰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的议案

上述审议事项均为普通决议事项。

有关董事会、监事会审议上述事项的情况，请参见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刊载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和监事会决议公告。 有关本次会议的

详细资料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本行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ｌｔｄ．ｃｏｍ

。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行

Ａ

股股东（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至

３０

日

Ａ

股股市休市）和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下午收市后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股东名册上登记的本行

Ｈ

股股东； 股东因故

不能亲自出席的，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行的

股东。

２．

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现场会议的，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

明文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

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

符合上述条件的本行自然人股东出席现场会议的，须持有本人身份证或其它能够

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等股权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的，

代理人须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２．

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个人登记材料复印件须个人签字，法定代

表人登记材料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

３．

拟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或之前将拟出席

会议的书面回复送达本行。

本行股东可通过邮寄、传真方式将上述回复送达本行。

４．

会议登记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８

时

３０

分至

９

时

３０

分，

９

时

３０

分以后将不再办理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登记。

五、会议联系方式及会期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邮编：

１００１４０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１０８４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１０６１３９

２．

本次会议预计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自理。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发布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和监事会决

议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一：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年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年会回复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附件一：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度股东年会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本人（本公司）作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

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年会，并按照下列权

限代为行使表决权：

投票指示：

提案序号 会议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普通决议案

１

关于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

的议案

２

关于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

的议案

３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４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５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６

关于选举董娟女士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

部监事的议案

７

关于选举孟焰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

部监事的议案

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可以在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中划

“√”，

作出投票指示

；

（２）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３）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

、

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身份证号码

（

法人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受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有效日期

：

注

：

自然人股东签名

，

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

附件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１年度股东年会回复

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

（

法定代表人姓名

）

身份证号码

持股量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

（

法人股东盖章

）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注：上述回复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７

证券简称：冠城大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

１０

股分配或转增比例及每股分配或转增比例

单位：股

每

１０

股送股数

５

每

１０

股转增股数

１

每股送股数

０．５

每股转增股数

０．１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１３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０６７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现金红利到帐日

现金红利到帐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年度

２

、发放范围：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３

、本次分配以

７３５

，

５０２

，

５３７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５

股（即

每股送

０．５

股）派现金红利

１．３

元（含税，即每股派现金红利

０．１３

元），同时以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１

股（即每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０．１

股）。 股票股利和

现金红利均按

１０％

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６７

元。共计派发现金股利（含税）

９５

，

６１５

，

３２９．８１

元，股票股利

３６７

，

７５１

，

２６８

股，派发转增股本

７３

，

５５０

，

２５４

股，实施后总股本为

１

，

１７６

，

８０４

，

０５９

股，增加

４４１

，

３０１

，

５２２

股。

４

、扣税情况：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政策的规定，个人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按

１０％

的税

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６７

元；机构投资者所得税

自行缴纳，按税前现金红利发放，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１３

元。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依据国家税务总局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关

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

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６７

元。 如

ＱＦＩＩ

股东涉及享受

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如存在

ＱＦＩＩ

以外的其它非居民企业股东， 建议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由纳税人在所得

发生地缴纳。

三、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３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４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四、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派发现金红利的办法

经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福建丰榕投资有限公司、

ＳＴＡＲＬＥＸ ＬＩＭＩＴＥＤ

、福州建银贸易公司（其持有的公司股权已转至中国建

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福州市福保贸易公司（其持有的冠城大通股份现由

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现金红利由本公

司直接发放。

其他流通股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通过其资金结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

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

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

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当投资者办理指定

交易并生效后，登记公司即将现金红利划拨给其指定的证券公司，投资者在

办理指定交易后的第二个交易日即可领到现金红利。

２

、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的办法

派送股票股利、 转增股本的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持股数，按照比

例将分派股份直接记入公司股东账户。送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零碎股

份，按照数量大小顺序排列，零碎股份数量相同的，由电子结算系统随机排

列。 按照排列顺序，依次均登记为

１

股，直至完成全部送股。

五、股本变化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８

，

４５２

，

５３７ １．１５ ４

，

２２６

，

２６８ ８４５

，

２５４ ５

，

０７１

，

５２２ １３

，

５２４

，

０５９ １．１５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８

，

４５２

，

５３７ １．１５ ４

，

２２６

，

２６８ ８４５

，

２５４ ５

，

０７１

，

５２２ １３

，

５２４

，

０５９ １．１５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８

，

４５２

，

５３７ １．１５ ４

，

２２６

，

２６８ ８４５

，

２５４ ５

，

０７１

，

５２２ １３

，

５２４

，

０５９ １．１５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２７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９８．８５ ３６３

，

５２５

，

０００ ７２

，

７０５

，

０００ ４３６

，

２３０

，

０００ １

，

１６３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９８．８５

２

、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

其他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合计

７２７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９８．８５ ３６３

，

５２５

，

０００ ７２

，

７０５

，

０００ ４３６

，

２３０

，

０００ １

，

１６３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９８．８５

三

、

股份总数

７３５

，

５０２

，

５３７ １００ ３６７

，

７５１

，

２６８ ７３

，

５５０

，

２５４ ４４１

，

３０１

，

５２２ １

，

１７６

，

８０４

，

０５９ １００

六、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

１

，

１７６

，

８０４

，

０５９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１

年

度每股收益为

０．６８

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０５９１－８３３５００２６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３３５００１３

邮编：

３５０００５

八、备查文件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６日


